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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劳动纠纷律师帮你办”丛书从劳动合同、工伤、劳动者保护、劳动报酬、劳动人事管理、劳动保险
及劳动争议处理等六个方面，运用实践中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案例，分门别类地对我国劳动法领域
中的相关法律制度以及实务操作中容易产生的问题进行了阐释，以期从劳动法律规范的理解和应用两
个方面能够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给予帮助。
本套丛书的作者均是长期从事劳动法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的专业律师，希望他们在劳动法案例方面的
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能够对读者带来益处。
 本书为丛书之“劳动人事管理”篇，无论您是劳动者还是用人单位，无论您现在、将来从事什么样的
工作，您的“私人律师”，时刻会提醒您关注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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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候登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
曾在政府法制部门、公司法律部等机构任职，现为北京科技大学法律系教师，兼职律师。
长期从事法学理论的研究和实务操作。
公开发表论文20余篇，具有办理各类劳动案件的丰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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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后，劳动者因与履行职务行为无关的其他行为导致失踪，家人向用人
单位索要寻人费用是否应该得到支持?用人单位遗失劳动者档案是否承担赔偿责任，承担怎样的赔偿责
任?用人单位内部管理混乱，解除劳动合同通知迟迟没有以书面的形式正式通知劳动者，该解除劳动合
同通知书是否发生法律效力?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用人单位认为劳动者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而
解除劳动合同，但缺乏足够事实依据的，是否应按照劳动法和劳动合同的约定，给予劳动者补偿金?在
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劳动者出现劳动合同约定的严重违反用人单位劳动纪律的情况，用人单位是否
可以依据双方签署的劳动合同条款，解除劳动合同?是否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金?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
中，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员工手册规定，用人单位做出开除劳动者的决定是否违反法律规定?是否
需要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金?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劳动者以身体不适并出具医生开具的病假条为由
，在没有履行请假手续的情况下不上班，是否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用人单位是否可以以此为由解
除双方的劳动合同? 女职工在怀孕期间，用人单位能否以女职工没有完成单位规定的劳动定额，违反
了用人单位的工作制度为由，从而对其进行处罚?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用人单位是否能够以工作需
要为名，不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随意调整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如果劳动者不同意工作岗位调整而导致
解除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是否应当给付经济补偿金?劳动者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超生的，用人单位
以违反单位的规章制度为由，做出开除或者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劳动者
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用人单位能否以违反单位的规章制度为由，做出开
除或者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 劳动者在没有任何过失的情况下，用人单位能否按照单位实施的“末位
淘汰制度”来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能否以劳动者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为由，对劳动者
实施罚款?用人单位是否有经济处罚权?女职工怀孕后，用人单位是否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够解除
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后，是否意味着用人单位就不
能够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了?女职工怀孕后，出现违反用人单位劳动纪律的情况，用人单位能否以
此为由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的员工手册中关于用人单位可以调整劳动者工作岗位的规定
是否有效?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用人单位是台司以以员工手册的上述规足为由，单方调整劳动者的
工作岗位? 用人单位能否以劳动者违反了劳动合同的约定以及本单位不能结婚的内部管理规定为由，
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延长劳动者劳动时间超过法律规定的限度的，劳动者能否拒绝?解
除劳动关系以签到为准还是以考勤为准?劳动关系终止日究竟为哪一天?对职工“按自动离职处理”应
当遵循怎样的管理程序?用人单位能否单方变更劳动者工作岗位?企业规章制度与劳动法相关规定>中突
的是否有效?如果职工通过企业安排进入合资企业，合资企业职工是否能够连续计算其在中方单位的工
龄?连续工龄的法定意义在现在的劳动法体制中与传统体制中有什么区别?企业管理者的口头表示是否
可以代表企业决定?企业安排劳动者放假是否应按照当地生活费标准支付劳动者放假期间的生活费?行
使劳动管理权，应当严格遵循怎样的规定?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劳动者必须严格遵守企业规定。
若违反企业制度，企业是否有权予以处理甚至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开除职工应遵循怎样的法定程
序?在一定条件下企业能否对劳动者按自动离职处理?工作出现失误，能用扣发工资作为惩罚吗?借调期
间劳动者与借出单位有无劳动关系?离岗退养后能否被重新安排工作?劳动者所在企业被注销，劳动者
不同意安置结果，企业以职工不服从分配解除劳动合同，企业是否应支付补偿金？
没有奖金发放办法，但存在奖金发放的事实，企业是否也必须按照可以确认的发放条件予以发放?用人
单位和劳动者，对于劳动者是否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说法相互矛盾，应当如何认定?附件：一、流
程图二、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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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后，劳动者因与履行职务行为无关的其他行为导致失踪，家人向
用人单位索要寻人费用是否应该得到支持？
　　真实案情　　赵某是河南某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的民工，2004年6月8日，赵某突然失踪，赵某
姐姐到处寻找弟弟未果的情况下，到河南省郑州市当地的大河报上刊登了寻人启事，并印制了大量的
寻人广告，在郑州市的大街小巷广为张贴，但最终并未找到失踪的弟弟赵某，却为此花费了8452元的
寻人费用。
在赵某姐姐找人过程中曾多次找到其弟赵某所属工地的承包商——河南某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要
求河南某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帮助寻找赵某，遭到拒绝。
赵某姐姐认为，河南某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与其弟赵某之间的劳务合同已经成立，河南某工程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负有保障职工安全的义务，赵某的失踪，是由于河南某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没有尽到
保证公司员工安全的义务，存有过错。
并于2004年9月，赵某姐姐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河南某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找
人费用。
而河南某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则认为．河南某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与赵某之间没有任何法律上的
权利义务关系，况且赵某也并非河南某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的常年职工，同时赵某姐姐也不能提交
其弟赵某与河南某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劳务关系的证据。
况且赵某按照我国法律系完全民事4-i-为能力人，公司一来对其不负监护义务，二来对其失踪不存在
过错。
赵某姐姐寻找弟弟赵某属于其自愿的行为，所耗费用也理应由其自行承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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